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高中課程督學 徐苡瑄
電話：03-5518101分機2882
電子信箱：hcc2882@gmail.com

受文者：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
發文字號：教學字第1145008277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有關「114學年度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期間，為利試務
工作之進行及考生安心應試，請惠允協助相關事宜，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114年2月25日

技測考字第1140250083號函辦理。
二、旨案為技術型高中學生升學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為全國性重大試務，測驗日期為 114年4月26日（星期六）
至4月28日（星期日），全國計有近7萬餘名考生應考，考
試日程詳如附件，本縣考區設有新豐鄉明新科技大學一
處。

三、敬會相關單位協助事宜如後，以確保於考試日程前後得順
利進行、保障廣大考生權益：

(一)考試期間請調派員警協助維護各考（分）區考場周邊之
交通與秩序。

(二)考試期間請避免考場周邊之村里廣播聲音影響應試環
境。

(三)考試期間考場周邊請暫停施工，避免噪音干擾考場。
(四)考試期間鄰近考場周邊，若有慶典、遊行、園遊會、廟

會等活動，請轉知相關單位配合柔性勸離。
(五)為維護考分區學校環境衛生，請加強各分區考場學校周

邊環境清潔消毒。
(六)請行經考場周邊之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於考試當日試前

及試畢，配合加開車班以利考生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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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竹縣新豐鄉公所、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竹縣政府民
政處、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本局督學室

副本：本局學務管理科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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